
 
壹、統計相關資料 

一、承保業務               

97 年 2 月底，投保單位計 672,896 家、保險對象人數 22,761,839

人（含第四類）、第一類至第三類被保險人帄均投保金額 31,500 元

，第四類及第五類保險對象帄均保險費 1,317 元（換算帄均投保金

額為 28,945 元），第六類保險對象帄均保險費 1,099 元（換算帄均

投保金額為 24,154 元）相關數據詳表 1至表 3。



 

表 1  全民健保各類投保單位數統計表                單位：家 

類目 

年 
總計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91年底 
579,393 

(100％) 

574,968 

(99.24％) 

2,691 

(0.46％) 

346 

(0.06％) 

8 

(0.00％) 

571 

(0.10％) 

809 

(0.14％) 

92年底 
583,151 

（100﹪） 

578,628 
（99.23﹪） 

2,771 

（0.48﹪） 

345 

（0.06﹪） 

8 

（0.00﹪） 

575 

（0.10﹪） 

824 

（0.14﹪） 

93年底 
603,492 

（100﹪） 

598,858 
（99.23﹪） 

2,843 

（0.47﹪） 

346 

（0.06﹪） 

8 

（0.00﹪） 

574 

（0.10﹪） 

863 

（0.14﹪） 

94年底 
633,311 

（100﹪） 

628,546 
（99.25﹪） 

2,958 

（0.47﹪） 

346 

（0.05﹪） 

8 

（0.00﹪） 

577 

（0.09﹪） 

876 

（0.14﹪） 

95年底 
658,565 

（100﹪） 
653,661 

（99.26﹪） 

3,087 

（0.47﹪） 

346 

（0.05﹪） 

8 

（0.00﹪） 

585 

（0.09﹪） 

886 

（0.13﹪） 

96年底 
671,023 

（100﹪） 

665,991 
（99.25﹪） 

3,170 

（0.47﹪） 

345 

（0.05﹪） 

8 

（0.00﹪） 

588 

（0.09﹪） 

921 

（0.14﹪） 

97年 1月 
671,080 

（100﹪） 

666,029 
（99.25﹪） 

3,171 

（0.47﹪） 

345 

（0.05﹪） 

8 

（0.00﹪） 

590 

（0.09﹪） 

937 

（0.14﹪） 

97年 2月 
672,896 

（100﹪） 

667,837 
（99.25﹪） 

3,175 

（0.47﹪） 

345 

（0.05﹪） 

8 

（0.00﹪） 

591 

（0.09﹪） 

940 

（0.14﹪） 

   
                                                            資料日期 97年 4月 8日 

 

 

 

 

 
 

 

 
 

 

 
 

 



 
表 2 全民健保各類保險對象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類目 

年 

總計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被保險人 眷屬 被保險人 眷屬 被保險人 眷屬 被保險人 眷屬 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 眷屬 

91 
年 
底 

21,869,478 
(100％) 

11,458,910 
(52.40％) 

3,768,633 
(17.23％) 

3,328,171 
(15.22％)  

167,637 
(0.77％) 

3,146,127 
(14.39％) 

12683752 9185726 6416724 5042186 2124831 1643802 2029687 1298484 1944873 1201254 

92 
年 
底 

21,984,415 
（100﹪） 

11,630,008 
（52.90﹪） 

3,711,081 
（16.88﹪） 

3,276,065 
（14.90﹪）  

186,033 
（0.85﹪） 

- 

3,181,228 
（14.47﹪） 

12878979 9105436 6619818 5010190 2121520 1589561 1995061 1281004 1956547 1224681 

93 
年 
底 

22,134,270 
（100﹪） 

11,780,375 
（53.22﹪） 

3,683,993 
（16.64﹪） 

3,209,126 
（14.50﹪）  

204,218 
（0.92﹪） 

3,256,558 
（14.71﹪） 

13163135 8971135 6825271 4955104 2145360 1538633 1962165 1246961 2026121 1230437 

94 
年 
底 

22,314,647 

（100﹪） 

11,798,491 

（52.87﹪） 

3,742,726 

（16.77﹪） 

3,141,774 

（14.08﹪）  

211,614 

（0.95﹪） 
- 

3,420,042 

（15.33﹪） 
13410088 8904559 6914855 4883636 2207041 1535685 1931369 1210405 2145209 1274833 

95 
年 
底 

22,484,427 

（100﹪） 

11,919,580 

（53.01﹪） 

3,748,498 

（16.67﹪） 

3,087,747 

（13.73﹪）  

218,559 

（0.97﹪） 

3,510,043 

（15.61﹪） 

13668247 8816180 7051436 4868144 2249768 1498730 1908459 1179288 2240025 1270018 

96 
年 
底 

22,629,635 

（100﹪） 

11,993,100 

（53.00﹪） 

3,775,260 

（16.68﹪） 

3,036,617 

（13.42﹪） 
 

 

 

221,916 

（0.98﹪） 

3,602,742 

（15.92﹪） 
13903566 8726069 7157200 4835900 2306512 1468748 1889262 1147355 2328676 1274066 

97年 
1月 

22,798,825 

（100﹪） 

11,987,332 

（52.58﹪） 

3,770,693 

（16.54﹪） 

3,035,273 

（13.31﹪） 

156,105 
（0.68﹪） 

207,029 

（0.91﹪） 

 

3,642,393 

（15.98﹪） 
14074781 8724044 7153866 4833466 2305938 1464755 1888329 1146944 2363514 1278879 

                                                                
97年 
2月 

22,761,839 

（100﹪） 

11,963,143 

（52.56﹪） 

3,769,812 

（16.56﹪） 

3,030,872 

（13.32﹪） 

143,767 
（0.63﹪） 

205,748 

（0.90﹪） 

 

3,648,497 

（16.03﹪） 
14040325 8721514 7133614 4829529 2305696 1464116 1885380 1145492 2366120 1282377 

資料日期：97年 4月 8 日  
註：自 97年 1月份起呈現第四類被保險人人數。 
 
 
 
 
 
 
 
 
 
 
 
 
 
 
 
 
 
 
 
 
 
 
 



 

 
表 3 全民健保各類帄均投保金額與帄均保險費統計表   單位：元 

   類目 

年 
總計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91年底 27,671 32,662 20,687 19,200 1,078 
（23,692） 

1,078 
（23,692） 

1,007 
（22,132） 

92年底 27,974 32,881 20,917 19,200 
1,078 

（23,692） 
1,078 

（23,692） 
1,007 

（22,132） 

93年底 28,329 33,172 21,271 19,200 
1,078 

（23,692） 
1,078 

（23,692） 
1,007 

（22,132） 

94年底 29,497 34,841 21,763 19,200 
1,078 

（23,692） 
1,078 

（23,692） 
1,007 

（22,132） 

95年底 30,066 35,423 22,494 19,200 
1,078 

（23,692） 
1,078 

（23,692） 
1,007 

（22,132） 

96年底 31,427 36,507 24,203 21,000 
1,317 

（28,945） 
1,317 

（28,945） 
1,099 

（24,154） 

97年1月 31,468 36,506 24,413 21,000 
1,317 

（28,945） 
1,317 

（28,945） 
1,099 

（24,154） 

97年2月 31,500 36,557 24,440 21,000 
1,317 

（28,945） 
1,317 

（28,945） 
1,099 

（24,154） 

資料日期：97年 4 月 8日 

註：                                                         

1.總計乙欄為第一至三類之帄均投保金額，第四、五、六類為帄均保險費。 

2.第四、五、六類帄均保險費下方（  ）內之數字，係以帄均保險費除以費率 4.25﹪（91 年 8

月以前）及 4.55﹪（91 年 9月以後），換算而得帄均投保金額。 

 

 

 

 

 

 

 

 

 

 

 

 

 



二、保險財務業務  

(一)保險收支情形 

為適時表達全民健康保險營運狀況，分別就本保險現金收支及權

責基礎收支情形說明之。 

1.現金收支情形(相關數據詳表 4)：97 年 3月份保險費現金收入

263.15 億元，醫療費用支出 333.43 億元，其他收支淨額 19.99

億元；3 月份向銀行融資借款 190億元，還款 70億元，截至 97

年 3 月底累計融資餘額為 600億元。 

2.權責收支情形(相關數據詳表 5)： 

  97 年 3月份保險收入 326.77億元，保險成本 335.42 億元，保

險收支短絀 8.65億元，截至本年度 3 月底止待安全準備填補之

短絀數 131.63億元。  

 

 



表 4  全民健保財務現金收支分析表             單位：億元,% 

年度 

保費收入 
 (1) 

醫療費用 
(2) 

其他收支 
(3) 

 銀行融資 
(4) 

餘絀(5)＝
(1)-(2) 
+(3)+(4)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金額 金額 

84.3-90.12 16,992.39  － 17,055.38   － 122.93   - 59.94 

91.1-91.12 2,865.33  (1.98) 3,411.11  15.71  62.07  500.00  16.29  

92.1-92.12 3,223.95  12.52  3,417.49  0.19  82.43  150.00  38.89  

93.1-93.12 3,350.70  3.93  3,714.94  8.70  85.77  290.00  11.53  

94.1-94.12 3,439.73  2.66  3,399.25  (8.50)  65.52  (105.00)  1.00  

95.1-95.12 3,585.20  4.23    3,692.86  8.64  151.49  (75.00) (31.17) 

96.1-96.12 3,645.87  1.69  3,872.09  4.85  185.14  70.00  28.92  

97.1 322.17  0.71   307.64  (0.71) 14.46  (70.00) (41.00) 

97.2 541.90  5.65  295.93  (1.16) 16.94  (280.00) (17.09) 

97.3  263.15  3.41   333.43  5.45  19.99  120.00  69.70  

總計  38,230.39  -  39,500.13  - 806.75  600.00  137.01  
              資料日期 97年 3月 31日 

說明：1.保險費收入包括滯納金收入。 
2.其他收支＝公益彩券收入+菸品健康福利捐收入±安全準備及營運資金之投資損益+資

本撥入-歸墊資本+融資利息歸墊+各級政府撥付遲延利息-利息費用（各
級政府應負擔金額＋本局應負擔金額） 

截至 97 年 3 月底止，本局短期融資之利息費用約為 50.68 億元，其中各級政府應負
擔金額約 36.15億元(含應分擔融資利息約 23.78 億元及法定利息約 12.37億元)，本
局應負擔金額約 14.53億元，各級政府已撥付本局代墊融資利息金額為 17.68 億元，
已繳納法定利息 4.53 億元。 

3.政府補助款每半年撥付一次，故每年一、二月或七、八月為保險費收入的高峰期，以
致當月保險費收入金額會高於其他月份。97年 2月政府保險費補助款收入 350.61億
元，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保險費收入 191.29億元。97年 3月政府保險費補助款收入
27.95 億元，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保險費收入 235.2億元。 

4.94 年醫療費用較去年同期負成長 8.50%，主要原因為：(1)SARS防治及紓困款，原由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墊付部分，衛生署撥入歸墊款，94年 5月份醫療費用減列 48.07
億元；(2)公共衛生支出改由公務預算支應 40 億元。 

5.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資料相比。 
6.()代表負數。 

  

 

 

 

 



(二)保險費收入執行情形 

1.保險費收入部分：截至 97 年 3 月底止，自 92 年 1 月至 96 年

12 月之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保險費收繳率為 98.42％，政府保

險費補助款收繳率為 93.02％，總收繳率為 96.79％﹙各年度

收繳率詳表 6-1、6-2﹚。 

2.各級政府應負擔保險費補助款部分：自全民健康保險開辦至 97

年 3 月底止，應收 11,486.76 億元，實收 10,891.59 億元，各

級政府未撥付金額為 595.17 億元（相關數據詳表 7）；其中截

至 96 年度止之各級政府欠費金額為 534.19億元，97 年度 1至

3 月止，各級政府待撥付金額為 60.98億元。 

3.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欠費收回部分：92 年 1月至 96 年 12月之

欠費金額 760.30 億元，截至 97 年 3 月底止，已收回 560.81

億元，收回率 73.76％（相關數據詳表 6-1 至表 8）。 

 

 

 

 

 

 

 

 



 

表 6-1  全民健保保險費收入執行狀況表             單位：億元,% 

 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 政府保險費補助款 總      計 

年度 
應收 

保險費 

實收 

保險費 

收繳率 

% 

應收 

保險費 

實收 

保險費 

收繳率 

% 

應收 

保險費 

實收 

保險費 

收繳率 

% 

92.1-92.12 2,344.55  2,335.56  99.62  933.53 859.3 92.05 3,278.08 3,194.86 97.46  

93.1-93.12 2,431.36  2,410.11  99.13  959.91 869.38 90.57 3,391.27 3,279.49 96.70  

94.1-94.12 2,572.07  2,535.15  98.56  983.87 920.23 93.53 3,555.94 3,455.38 97.17  

95.1-95.12 2,682.45  2,628.55  97.99  995.50  930.62 93.48 3,677.95 3,559.17 96.77  

96.1-96.10 2,241.28  2,178.05  97.18  830.50  772.76 93.05 3,071.78 2,950.81 96.06  

96.11 230.00  221.30  96.22  90.47 84.16 93.02 320.47  305.46  95.32  

96.12 229.43  220.78  96.23  90.47 84.16 93.02 319.90  304.94  95.32  

總計 12,731.14  12,529.50  98.42  4884.25 4520.61 93.02 17,615.39 17,050.11 96.79  

                                                        資料日期 97年 3月 31日 

 

 

 

表 6-2  92年 1月-96年 12月投保單位暨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統計

表      單位:億元,% 

類別 應收保險費 實收保險費 收繳率% 

第一類 9,953.30  9,922.39  99.69 

第二類 1,215.59  1,211.30  99.65 

第三類 469.59  465.92  99.22 

第六類 1,092.66  929.89  85.10 

總計 12,731.14  12,529.50  98.42 

 資料日期:97年 3月 30日   

註:1.統計資料不含已轉銷之呆帳。    

   2.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7條之 4第 1項申請延緩繳納之保險費，暫不列入統計。  

 

 

 

 

 

 



表 7  全民健保各級政府應負擔保險費補助款收繳狀況表 
                                                 單位：億元 

         年度 
政府別 

84-96年度 97年度 總計 

中央政府 
應收 8,123.31 350.40 8,473.71 

實收 8,123.31 348.82 8,472.13 

收繳率 100.00% 99.55% 99.98% 

台北市政府 
應收 935.64 29.49 965.13 

實收 625.62 1.92 627.54 

收繳率 66.87% 6.51% 65.02% 

高雄市政府 
應收 356.20 12.72 368.92 

實收 183.59 0.98 184.57 

收繳率 51.54% 7.72% 50.03% 

台北縣政府 
應收 - 20.81 20.81 

實收 - 1.96 1.96 

收繳率 - 9.43% 9.43% 

台灣省政府 
應收 1,021.51 - 1,021.51 

實收 1,021.51 - 1,021.51 

收繳率 100.00% - 100.00% 

 

各縣市政府 

應收 609.97 21.76 631.73 

實收 558.41 20.51 578.92 

收繳率 91.55% 94.25% 91.64% 

福建省政府 
應收 4.96 - 4.96 

實收 4.96 - 4.96 

收繳率 100.00% - 100.00% 

小   計 
應收 11,051.59 435.17 11,486.76 

實收 10,517.40 374.19 10,891.59 

收繳率 95.17% 85.99% 94.82% 

資料日期 97年 3月 31日 
說明：   

1.97年度政府預算尚在執行中，欠費情形統計至 96年度止。 
2.依健保法第 29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4 條之 1規定，第 2至 4類及第 6類被保險人之保

險費，應由各級政府補助部分，每半年 1次於 1月底及 7月底前預撥保險人，得寬限 15
日，第 5 類及第 1類被保險人之保險費則按月分別於當月 5日及月底前撥付，得寬限 15
日，於年底時結算。 

3.精省後，原由臺灣省政府負擔之健保費補助款改由中央政府承受；自 90 年度開始，福建
省政府負擔之健保費補助款亦改由中央政府承受。 

4.有關地方政府欠費處理情形詳見附錄三。 
 

 
 



 (三)安全準備 

97 年度保險安全準備收支截至 3 月底餘額為-1.02 億元，自全民

健保開辦至 97 年 3 月底，本保險安全準備基金餘額為 20.2 億元

（提列情形詳表 9 至表 10）。 

 

表 9 全民健保保險安全準備基金運用概況表              單位：億元 

項       目 
歷年截至 97年度 歷年截至 

96年底 截至 2月 3月 小計 97年 3月底 

安全準備基金來源總額 1,106.95 32.15 21.18 53.33 1,160.28 

   法定提撥 206.43 - - - 206.43 

   保險年度收支結餘 69.04 - - - 69.04 

   保險費滯納金 94.34 1.10 0.47 1.57 95.91 

公益彩券 71.30 1.61 0.99 2.60 73.90 

菸品健康福利捐 588.48 29.44 19.72 49.16 637.64 

   運用收益 77.35 - - - 77.35 

安全準備基金去路總額 1,085.73 33.40 20.95 54.35 1,140.08 

   填補保險支出短絀  1,075.41 33.40 20.95 54.35 1,129.76 

   存單質借利息費用 0.11 - - - 0.11 

   投資損失 10.21 - - - 10.21 

安全準備基金餘額(－) 21.22 (1.25) 0.23 (1.02) 20.20 

資料日期 97年 3 月 31日 

說明: 1.以往年度發生之投資損失係依本局保險安全準備管理委員會之決議，因持有股票以
90年 8月 20日為基礎上漲百分之三十時，應「停利」出售，與原始成本相較所發生
之虧損。 

2.依據 94年 3月 25 日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第 118次會議，審議本局 93年決算意
見「積極處分中長期的有價證券……俾因應目前之財務困境」；及本局保險安全準備
管理委員會 93年 12月 20日第 96次及 94 年 6月 29日第 101次會議決議，鑑於本
局財務收支日益緊俏，本局持有之股票及受益憑證宜擇期儘速出清，回收資金俾供
短期之運用與填補保險收支短絀。 

3.（）代表負數。 

 

 

 



 (四)營運資金餘額運用情形 

97 年度營運資金截至 3月底營運資金餘額為 12.63 億元，歷年截至

97 年 3 月底之營運資金餘額為 116.81億元(相關數據詳表 11)。 

 

表 11  全民健康保險營運資金運用概況表                單位：億元 

                期     間 

項       目 
97年截至 2月底 97年 3 月 97年截至 3月底 

歷年截至 96年底營運資金餘額 104.18  - 104.18  

本期資金來源總額 1,054.18  501.47  1,555.66  

     保費收入  864.07 263.15 1,127.22 

     利息收入   0.23   0.08    0.31 

     代辦醫療收入  48.13  26.43   74.57 

     代位求償收入   5.25   0.79    6.04 

     安全準備撥入  33.40  20.95   54.35 

     短期融資 100.00 190.00  290.00 

     融資利息歸墊   2.41   0.07    2.48 

     各級政府撥付遲延利息   0.00 - - 

     藥品申報金額返還金   0.69 -    0.69 

     其他    0.00003 0.00003    0.00006 

本期資金去路總額 1,111.02  432.00  1,543.03  

     撥付醫療費用  656.96 360.66 1,017.62 

     撥入安全準備    1.10   0.47    1.57 

     償還短期融資 450.00  70.00  520.00 

撥付分局辦理假扣押案 (0.0003) (0.004) (0.004) 

     利息費用   2.96   0.88    3.84 

手續費用   0.0004   0.0003    0.0007 

     其他   0.0001   0.00001    0.0001 

本期資金餘絀＝－ (56.84) 69.47  12.63  

可運用資金餘額(＋) 47.34  - 116.81  

資料日期 97年 3月 31日 

備註：歷年截至 97年 3月 31 日短期融資餘額為 600 億元。 

 



 (五)各項資金投資組合 

97 年 3 月底各項資金投資組合主要為附賣回交易票、債券 77.34

億元(占 56.45﹪)，銀行活期存款 40.94 億元(占 29.88﹪)，撥貸

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 17.71億元(占 12.93%)，信託財產 1.02億

元(占 0.74%)。 (相關數據詳表 12) 

 

表 12  安全準備基金及營運資金投資概況表 

(截至 97 年 3 月 31 日) 
單位:億元 

項   目 安全準備基金 營運資金 合計 比率 

附賣回交易票、債券 - 77.34  77.34  56.45% 

銀行存款-活期 1.47  39.47  40.94  29.88% 

撥貸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 17.71  - 17.71  12.93% 

信託財產 1.02  - 1.02  0.74% 

資金餘額合計 20.20  116.81  137.01  100.00% 

 

 

 

 

 

  
 
 
 
 
 



 (六) 逾期未繳保險費、滯納金移送強制執行情形 

       （送件期間：民國 91 年 1月至 97年 3 月） 

1.已結案部分 282.34億元占全部移送金額 395.51億元之 71.39％   

，其中繳清者 136.98 億元占已結案之 48.52%、取得債權憑證者 

135.88 億元占 48.13％、註銷標的者占 3.35％。 

2.未結案部分 113.17億元占全部移送金額之 28.61％，尚在處理中

者 95.73 億元占 84.59％、分期繳納者占 15.41％(詳表 13)。 

 
 
 
 
 
 
 
 
 
 
 
 
 
 
 
 
 
 
 
 
 
 
 
 
 
 
 
 
 



三、醫療給付業務 

（一）醫事服務機構特約、醫療院所訪查、違規查處、重大傷病人

數統計等情形如下： 

1.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部分：97 年 2 月底止共特約醫療院所

18,563 家，特約率 91.76%。(詳表 14)。 

2.醫療院所訪查：  

97 年 3 月共訪查 38 家次，其中西醫 30 家次、中醫 2 家次、牙

醫 2 家次、藥局 2 家次、其他 2家次；另涉嫌違法函送檢警調

單位辦理共 10家次。(詳表 15)           

3.違規查處部分： 

（1）違規查處家數-按處分類別分：(詳表 16-1) 

97 年 2 月共查處 26 家，包括違約記點 6家、扣減費用 13

家、停止特約 5家、終止特約 2家。  

（2）違規查處家數-按特約類別分：(詳表 16-2) 

 97 年 2 月共查處 26 家，其中醫院 9 家、西醫基層 13 家

、牙醫 4家、中醫 0 家、藥局 0家、其他（包括居家護理

機構、精神社區復健機構、助產所、醫事檢驗機構、物理

治療所、醫事放射機構）0 家。 

（3）違規查處追扣金額-按追回項目分：(詳表 16-3) 

97 年 2 月總計追扣 2,149 萬元，包括查處追扣 1,636 萬元

、輔導繳回 416萬元、扣減 32萬元、罰鍰 65 萬元。 



4.重大傷病部分：截至 97 年 3 月底止，實際有效領證數共

765,698件，較去年同期成長 6.71﹪，其中癌症 33萬 9 千餘

件、慢性精神病 18 萬 9 千餘件、透析病患 5 萬 7千餘件、全

身性自體免疫症候群 5 萬 9千餘件，以上計 64萬餘件，佔領

證數 84.31%。（詳表 17） 

 

 

 

 
 
 
 
 
 
 
 
 
 
 
 
 
 
 
 
 
 
 
 
 
 
 
 
 
 



 
表 15 全民健保訪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統計表-按訪查類別 

   單位：家次 

91.1-91.12 915 141 117 151 9 1,333 68

92.1-92.12 2,006 198 198 131 13 2,546 30

93.1-93.12 1,540 167 101 103 38 1,949 23

94.1-94.12 1,679 190 199 102 35 2205 46

95.1-95.12 1054 107 106 80 35 1382 80

96.1-96.12 419 51 73 109 36 688 166

97.1 44 9 6 5 4 68 5

97.2 9 1 2 1 0 13 2

97.3 30 2 2 2 2 38 10

總  計 7,696 866 804 684 172 10,222 430

函送法辦總計中醫西醫 牙醫 藥局 其他
訪查類別

年度

 

資料日期 97年 4月 8日 

 

 

註: 1、「西醫」包含西醫醫院及西醫診所。 

「其他」包含助產所、居家護理、醫檢所、康復之家、物理治療所等。  

2.「函送法辦」係指當月（當期）發文函送檢警調單位之家次。 

 

 

 

 

 

 

 

 



 (二)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 

有關醫療費用申報：  

1.總醫療費用申報：（詳表 18；96 年 01 月至 97 年 01 月之各月

健保申請費用趨勢詳圖 1；96 年 02 月至 97 年 01 月之門住診

費用成長率統計詳圖 2）  

(1) 96 年總醫療費用： 

醫療點數（含部分負擔，以下同）共計 4,737.0 億餘點，帄

均每月 394億餘點，整體醫療費用本年度較上年度增加 172.3

億餘點，成長 3.78%。 

(2) 96 年第 4季： 

門診申請 749.4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69.0 億餘點，住診申

請 386.4 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16.9 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1,221.7億餘點，帄均每月醫療點數 407億餘點，與去年同期

比較：門診件數成長 2.64％、申請點數成長 5.55％，住診件

數成長 2.07％、申請點數成長 4.03％，日數成長 3.06％。 

(3) 97 年 01月： 

門診每人次帄均醫療費用 947 點，住診每人次帄均醫療費用

54,786 點，每人日帄均醫療費用 5,345 點，每人次帄均住院

日 10.25 日。 

2.96年第 4季各總額別醫療費用申報 

(1) 醫院總額（詳表 19-1）： 



門診申請 337.2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34.8 億餘點，住診申

請 378.1 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16.9 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767.1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門診件數成長 4.24％、申

請點數成長 7.90％，住診件數成長 2.19％、申請點數成長

4.13％，日數成長 3.07％。 

(2) 西醫基層總額（詳表 19-2）： 

門診申請 201.7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23.2 億餘點，住診申

請 5.0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2百萬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230.0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門診件數成長 0.82％、申請點數

成長 0.50％，住診件數成長-4.21％、申請點數成長-4.09％

，日數成長-3.10％。 

(3) 牙醫門診總額（詳表 19-3）： 

申請 83.3億餘點、部分負擔 3.5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86.8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件數成長 5.22％、點數成長 6.36

％。 

(4) 中醫門診總額（詳表 19-4）： 

申請 42.4億餘點、部分負擔 7.2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49.6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件數成長 5.81％、申請點數成長

6.31％。 

(5) 洗腎（詳表 19-5）： 

申請 77.2億餘點、部分負擔 44 萬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77.2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件數成長 4.32％、申請點數成長

7.61％。 

3. 96年第 4季各分局別醫療費用申報： 

(1) 台北分局（詳表 20-1）： 

門診申請 246.4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23.8 億餘點，住診申

請 126.0 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5.4 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401.7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門診件數成長 2.73％、申

請點數成長 6.71％，住診件數成長 2.41％、申請點數成長

2.72％，日數成長 2.60％。 

(2) 北區分局（詳表 20-2）： 

門診申請 102.3 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8.9 億餘點，住診申

請 53.6 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2.4 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167.3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門診件數成長 3.54％、申

請點數成長 5.64％，住診件數成長-0.23％、申請點數成長

2.87％，日數成長 0.80％。 

(3) 中區分局（詳表 20-3）： 

門診申請 153.5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14.3 億餘點，住診申

請 75.0 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3.3 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246.1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申報門診件數成長 3.29％

、申請點數成長 5.91％，住診件數成長 5.22％、申請點數成

長 7.41％，日數成長 6.99％。 



(4) 南區分局（詳表 20-4）： 

門診申請 107.3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10.1 億餘點，住診申

請 55.9 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2.5 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175.8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門診件數成長 2.23％、申

請點數成長 4.56％，住診件數成長 4.17％、申請點數成長

5.27％，日數成長 4.26％。 

(5) 高屏分局（詳表 20-5）： 

門診申請 121.6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10.3 億餘點，住診申

請 63.0 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2.7 億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197.6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門診件數成長 1.76％、申

請點數成長 4.21％，住診件數成長-1.44％、申請點數成長

3.07％，日數成長 1.23％。 

(6) 東區分局（詳表 20-6）： 

門診申請 18.2億餘點、門診部分負擔 1.5 億餘點，住診申請

13.0億餘點、住診部分負擔 5千萬餘點，合計醫療點數 33.2

億餘點，與去年同期比較：門診件數成長-0.32％、申請點數

成長 1.79％，住診件數成長-0.46％、申請點數成長 2.33％

，日數成長-0.07％。 

4. 96年第 4季西醫門診慢性病醫療費用申報（詳表 21）： 

西醫門診醫療點數 539.0 億餘點，其中慢性病 225.2 億餘點；

慢性病件數占率 22.78％、醫療點數占率 41.36％。 



5.96年第 4季醫院層級別醫療費用申報（97年 01 月醫院總額層

級別醫療申報點數成長情形詳圖 3）： 

(1) 醫學中心（詳表 22-1）： 

門診件數成長率 3.45％、申請點數成長率 8.68％，住診件數

成長率 2.04％、申請點數成長率 3.48％，日數成長率 2.60％

。 

(2) 區域醫院（詳表 22-2）： 

門診件數成長率 6.47％、申請點數成長率 8.42％，住診件數

成長率 2.85％、申請點數成長率 5.65％，日數成長率 3.37

％。 

(3) 地區醫院（詳表 22-3）： 

門診件數成長率 2.55％、申請點數成長率 5.53％，住診件數

成長率 1.24％、申請點數成長率 2.69％，日數成長率 3.13

％。 

6.醫院總額層級別門、住診醫療點數之占率(詳表 23)  

(1) 96 年醫療點數占率： 

醫療點數：醫學中心 42.49％、區域醫院 37.32％、地區醫

院 20.19％。 

門診點數：醫學中心 41.85％、區域醫院 36.92％、地區醫

院 21.24％。 

住診點數：醫學中心 43.09％、區域醫院 37.70％、地區醫



院 19.22％。 

(2) 97 年 01月醫療點數占率： 

醫療點數：醫學中心 43.30％、區域醫院 37.11％、地區醫

院 19.58％。 

門診點數：醫學中心 42.87％、區域醫院 36.71％、地區醫

院 20.41％。 

住診點數：醫學中心 43.71％、區域醫院 37.50％、地區醫

院 18.79％。 

7.藥費申報統計(詳表 24之 1-6) 

（1） 96 年藥費總申報數： 

 門診申報 953 億餘元，住診申報 217 億餘元，門住診合計

1,170 億餘元，較 95 年 1,141 億元增加 29 億元，成長率

2.5%，較整體醫療費用成長率（3.78%）低。 

（2） 96 年第 4季門住診每件帄均藥費： 

     門診藥費每件帄均申報 275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6％；住

診藥費每件帄均申報 7,149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8％。 

8.另在醫療費用之核付部分： 96 年(至 96 年 12月止) 之門診初

審後核減率為 2.30％、複審後核減率為 1.97％、爭審後核減率

為 1.94％，住診初審後核減率為 4.15％、複審後核減率為 3.79

％、爭審後核減率為 3.76％（詳表 25）。 

 



9.96年第 3季各部門結算帄均點值（詳表 26） 

(1)牙醫部門：1.0298元。 

(2)中醫部門：0.9504元。 

(3)西醫基層部門:0.9691元。 

(4)醫院部門:0.9468 元。 

(5)洗腎部門：0.9508元。  

10.97年 1 月各部門總額預估帄均點值（詳表 27） 

(1)牙醫部門：0.9574元。 

(2)中醫部門：0.9990元。 

(3)西醫基層部門：0.9556元。 

(4)醫院部門：0.9176元。 

(5)洗腎部門：0.8987元。 

11.檢附 91-96Q4 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院、中醫、牙醫及透

析等醫療品質指標報表(詳表 28之 1-7)。 

 

 

 

 

 

 

 



 表 25  全民健保門、住診醫療費用核減統計表 單位：點，﹪ 

             年 

類別 
94年 95年 96 年 

(資料至 96年 12月) 

 

 

 

門

診 

醫療費用 A 
299,368,460,844 303,567,736,548 316,126,664,727 

已核付申請點數 B 
273,125,586,467 277,078,404,549 289,262,048,662 

已核付點數 C 
265,946,310,997 270,448,376,074 281,991,062,514 

初審後核減率 (B-C)/A*100 
2.40% 2.18% 2.30% 

複審補付 E 
1,907,989,223 1,430,063,195 1,035,345,254 

複審後核減率 (B-C-E)/A*100 
1.76% 1.71% 1.97% 

爭審補付 F 
1,293,587,603 913,274,374 104,008,222 

爭審後核減率(B-C-E-F)/A*100 
1.33% 1.41% 1.94% 

 

 

 

住

診 

醫療費用 A 
153,124,424,165 152,646,166,924 157,503,966,141 

已核付申請點數 B 
146,685,764,070 146,279,331,274 150,866,538,872 

已核付點數 C 
140,077,943,460 140,285,657,458 144,326,211,718 

初審後核減率 (B-C)/A*100 
4.32% 3.93% 4.15% 

複審補付 E 
1,428,530,831 954,805,909 575,924,405 

複審後核減率 (B-C-E)/A*100 
3.38% 3.30% 3.79% 

爭審補付 F 
1,429,040,842 1,207,566,480 43,405,381 

爭審後核減率(B-C-E-F)/A*100 
2.45% 2.51% 3.76% 

                                                                  資料迄日 97年 4月 7日 

備註 : 
1.醫療費用A: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向本局填報之醫事服務費用，為申請點數加上部分負擔，不

含特約教學醫院加計部分，含本局代辦、代位求償之費用；部分負擔之NT$1元等於1點。 
2.已核付申請點數B：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向本局申請付款之費用，不含部分負擔及特約教學醫

院加計部分，含本局代辦、代位求償之費用。 
3.已核付點數C：申請費用經審查及申復後之應付費用，不含部分負擔及特約教學醫院加計部

分，含本局代辦、代位求償之費用。 
4.資料來源: 醫療費用核付主檔(PBDB_APRV_MST),過帳介面檔(FFDT_APRV),醫事機構基本資

料 (MHAT_HOSPBSC),自墊核退基本資料檔 (PBJH_RFND_MST),每月應收醫療費用檔
(FFDH_MONSUM_DTL)。 

 

 

 

 



貳、本月業務推動重點  

一、承保相關業務 

（一）發布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收費標準等3項法規 

  1.訂定「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收費標準」：依規費法訂定。        

  2.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核發作業要點」：規範本局各分    

    局處理保險對象申請健保IC卡作業相關規定。 

3.修正「中央健康保險局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六點：經本局追溯補辦投保，前2次不處罰；再有不依規定參

加健保者，始予以處罰，第一次處新台幣三千元罰鍰，第二次

處六千元，第三次處九千元，第四次處一萬二千元，第五次以

上處一萬五千元罰鍰。 

 

   （二）有關爭取98年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協助經濟弱勢之外

籍配偶繳納健保費案 

    1. 本局前提報『98年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衛生署預算需

求及工作計畫』，擬爭取該基金協助符合衛生署所定經濟弱勢

資格者之外籍配偶約2,300人，補助其每月應自付之健保費，合

計一年約需1,820萬元。 

2.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97年3月13日召開研商「外籍配偶照

顧輔導基金」98年度概算編列會議，本局派員出席說明，爭取

該項經費列入概算，該署現已彙整提報內政部。 

3. 本局於97年4月10日拜訪移民署吳署長振吉，感謝該署支持，

並請協助繼續向內政部爭取，使經濟弱勢者之外籍配偶在入籍

前，得以獲得健保費補助。 

 

 



二、醫療相關業務 

  行政院衛生署公告「97 年度偏遠地區急救責任醫院」案 

1. 有關 97年度偏遠地區急救責任醫院，行政院衛生署業於 97年 3   

月 10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70204595 號公告。 

2.符合家數計 41家(台北分局 3家、北區分局 7家、中區分局 9      

  家、南區分局 12 家、高屏分局 5 家及東區分局 5 家)。 

3.該等醫院急診診察費得另加成 30%。 

 

 

 

 

 

 

 

 

 

 

 

 

 

 



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第 154次委員會議紀錄與本局有關待辦 

或未及當場回復討論事項決 議（定）事項 

決議（定）事項摘錄 相關機關辦理情形摘述 

報告案第 2案： 

97 年 2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

告。 

決定：  

請健保局注意政府欠費，以及新增醫

療院所造成醫療資源使用增加之問

題，並確實依法執行。 

 

 

 

 

 

1.有關政府欠費問題，遵照辦理。 

2.醫療院所開業之許可，係地方衛生

主管機關權責，故醫療院所除有本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管理辦法規

定不予特約之情事外，本局並無法

拒絕其特約申請。 

3.另為應新設立醫療院所可能造成醫

療資源使用之問題，本局目前已為

各總額醫療服務申報、點值結算等

監控作業，以預擬相關因應措施，

降低總額支付制度之衝擊。 

 

報告案第 3案： 

「高診次保險對象就醫輔導執行情形」

專題報告。 

決定： 

請健保局加強與內政部、退輔會等相

關機關合作，共同輔導高診次保險對

象，以提升輔導成效。 

 

 

 

 

 

 

 

 

 

 

 

 

 

 

 

1. 本局運用各相關機構資源，提供個

案完整性之協助，並建立多方的轉

介連繫網絡。 

2. 94年 12月 15日邀請退輔會、內政

部社會司、台北與台南衛生局及本

局各分局召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利用異常輔導專案計畫」座談會結

論，為提升本項作業輔導效能，定

期提供高診次保險對象於各分局，

並將前一年、當年前一季具榮民(含

榮眷)之高診次保險對象請退輔會

協助輔導。另由分局視需要尋求地

方政府社會局、衛生局、民政體系

（村里幹事、村里長）、病人團體、



決議（定）事項摘錄 相關機關辦理情形摘述 

 

 

請健保局再深入分析高診次保險對

象之人口特性及投保類別分布等，確

實釐清問題所在，俾利檢討輔導計畫

。 

 

志工、實習生等協助輔導。 

 

遵照辦理。 

 

報告案第 4案： 

「全民健保醫療業務監理指標 96 年度

下半年執行成果」專題報告。 

決定： 

每半年專題報告，請健保局針對指標

呈異常部分，提出具體改善措施，部

分穩定之指標，則可列入業務執行報

告中呈現。 

 

 

 

 

 

 

1.專題報告之指標項目，係依  貴會會

議決議辦理，有關指標異常部分，將

持續追蹤檢討改善。  

2.96 年醫療業務監理指標項目，監測

指標下降至近 3年最低值；觀察指標

整體而言亦呈現下降趨勢，顯示上述

醫療服務品質逐漸提升，將持續加強

輔導院所改善。 

 

討論案第 1案： 

本會審議全民健康保險 98 年度預算案

。 

決議： 

請健保局依本會審議意見修正或提

出說明後，併同委員意見及預算書，

陳報主管機關。 

 

為解決財務收支失衡問題，請健保局

俟 96 年精算報告核定後至本會報告

，共同討論對策。 

  

 

 

 

 

遵照辦理。 

 

 

 

96年精算報告業已核定，本局將於 97

年 4月 25日 貴會第 155次委員會議中

提報專題報告。 

    
 
 
 
 



地方政府欠費處理情形 

(截至 97 年 3 月 31 日) 
 

一、由於行政院主計處已運用中央對地方補助機制，持續控管

各縣市政府(北、高兩市除外)保險費補助款繳納情形，自

90 年度起，除新竹市政府因 96 年度保險費繳款單遺失，

正辦理撥款作業外，各縣市政府已無新增欠費。至於 89年

度以前尚欠費之南投、台中、台南、屏東、嘉義及雲林等

6 個縣政府，於 92 年底已按照行政院前所核定之原則，提

出還款計畫，分期攤還欠款，92 年度攤還 2.14 億元，93

年度攤還 4.92億元，94 年度攤還 5.20億元，95年度攤還

5.42億元，96年度攤還 4.62 億元。惟雲林縣政府 96 年度

應攤還款項計 2 億 8,000 萬元，截至 97 年 3 月 31 日為止

尚未撥付。該府於 96 年 12 月 10 日、20 日函請行政院核

准其所提變更還款計畫，行政院於 97 年 2 月 25 日函復該

府，請該府依原還款計畫償還欠費。本局業於 97 年 3 月

13 日函請該府撥付還款計畫中 96、97年度應攤還款項。 

二、北、高兩市政府 91年度以前之欠費及 92 年度至 94 年度之

欠費，本局分別於 93 年 1 月 13 日及 95 年 7 月 17 日移送

行政執行。截至 97 年 3 月底止，台北市政府償還 27.32億

元，高雄市政府償還 61.14億元。 

三、關於台北市政府積欠健保費補助款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本局於 95 年 6 月 13 日邀集台北市政府及相關單位召開「

研商台北市政府健保費補助款行政執行事件相關事宜」會

議，惟當日會議雙方主要在於意見的陳述，並無具體結論

。 

(二)台北市政府於 96 年 4 月 26 日致函本局，提具該府之處理

意見如下： 

1.同意健保補助款溯自 88 下半年度始，每月繳付 1 億元，1

年再多繳付 12億元，並自 97 年度依預算程序辦理，以 10

年為期繳付。 

2.對本案之再審結果如有不同，則重啟再審後之協商機制。 



3.請健保局同意全數撤回行政執行案，並由行政執行處據以

啟封或塗銷查封該府之 32筆土地，以終止執行。 

針對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本局於 96 年 5 月 3日代辦衛生署

函陳報行政院鑒核中。 

(三)有關台北市政府針對 88 年下半年至 91 年度健保費補助款

爭議，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案，經高等行政

法院於 94 年 1月 13 日判決本局勝訴，台北市政府復於 94

年 2 月 5 日提起上訴，案經最高行政法院於 94 年 9 月 29

日以 94年度判字第 01546 號判決「原判決廢棄。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關於命台北市政府負擔其行政轄區外居民全民健

康保險補助款部分均撤銷。」對此判決，本局於 94 年 11

月 3 日提起再審之訴，又於 94 年 12 月至 95 年 11 月，分

別提出再審補充理由(一)至(六)狀。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 6 月 28 日以 96 年度判字第 01114 號再審判決，採取本

局「投保單位所在地」的認定，改判本局勝訴確定。 

(四)針對上開再審判決結果，本局分別於 96 年 8 月 8 日、20

日函請台北市政府儘速撥付積欠之健保費補助款，倘該府

因財政調度問題，無法一次如數繳清，亦請其研提具體可

行之還款計畫，惟未獲回應，於 96 年 9 月 26 日再次函請

該府儘速處理或依該府 96 年 4 月 26 日府勞一字第

09631518300 號函說明二、(二)所載，重啟協商事宜，儘

速與本局協商，惟仍未獲回應。 

(五)另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就台北市政府積欠全民健康保險費補

助款行政執行事件，亦督導台北行政執行處積極辦理，並

持續追蹤進度。對此，台北行政執行處業已多次召開研商

會議，請台北市政府研提還款計畫，該府於 97年 1 月 8 日

以府授勞一字第 09730251001 號函致本局，同意研提 8 年

還款計畫，本局於 97 年 1 月 15 日函復該府儘速提出還款

計畫之繳納起迄年份及配置金額之具體內容，俾憑辦理後

續事宜，惟尚未獲回覆。本局於 97 年 2 月 20 日以健保企

字第 0970016527 號函請台北行政執行處督促台北市政府

儘速提具還款計畫，並於 97 年 3月 21 日以 0970000709 號



函催台北市政府儘速提具還款計畫。。 

四、關於本局與高雄市政府協商分期償付健保欠費案，說明如

下： 

(一)關於高雄市政府前於 94 年 11 月函送還款計畫，擬分 10

年攤還欠款，惟因該府 91年度以前之欠費，正由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執行中，該府依法應向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申請分期攤還，並經其同意後，

始可據以執行。本局已於 95 年 2月函請該府再行修正還款

計畫。 

(二) 嗣經該府於 95 年 5 月 25日函復本局略以：有關建議還款

計畫原則乙案，其中 91年度以前欠費，經洽詢高雄行政執

行處表示：若須超過 3 年攤還，除須本處專案報請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同意外，尚須健保局同意。另 92 年以後之欠費

，因考量該府財源，恐將對該市建設有重大排擠之影響，

將視財源狀況編列償還。 

(三)針對高雄市政府前開之函復，本局高階主管亦於 95 年 5月

30 日親赴高雄行政執行處及高雄市政府，拜會相關單位主

管，協調分期還款計畫問題。另為避免部分欠費償還期限

超過法定時效，本局於 95 年 6月已請高雄市政府調整還款

計畫，重擬為 9 年還款。該府於 95 年 9 月 26 日來函表示

，仍請本局同意維持該府原提之 10 年還款計畫。本局於

96 年 1 月 12 日召開「研商高雄市政府積欠健保費補助款

還款計畫相關事宜」，敦請衛生署賴主任秘書進祥主持，並

邀請法律專家學者與會討論高雄市政府欠費處理原則。 

(四)為解決高雄市政府積欠健保費補助款問題，本局朱總經理

率相關主管於 96年 2月 8日拜會高雄市政府郝秘書長建生

，商談該府欠費還款事宜，本局並於 96 年 3 月 20 日函請

該府按 8 年還款期程，研提還款計畫，該府業於 96 年 5 月

30 日研提 8年還款計畫並請本局撤回行政執行。 

(五)針對高雄市政府所提之 8年期還款計畫，本局已於 96 年 7

月 2 日函復該府於五項原則下同意辦理。該府於 96 年 9 月

4 日函請本局針對部分原則酌作文字修正，為審慎辦理該府

還款計畫案，本局乃於 96 年 9 月 14 日電洽該府提出具體



文字修正意見，該府業於 96 年 10 月 4 日傳真具體文字修

正內容。針對該府意見，本局酌修文字內容並於 96 年 10

月 18 日函復該府。 

(六)高雄市政府業於 96年 12月 14日函復本局同意按期辦理還

款事宜。本局於 97 年 1 月 4 日代辦衛生署函陳報行政院備

查。另該府業依上開還款計畫按期撥款在案。 

五、關於台北縣政府積欠健保費補助款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依行政院 96年 9 月 29日院臺規字第 0960091558 號函示，

及行政院衛生署 96年 10月 19日衛署健保字第 0962600454

號令，有關台北縣準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 條第 1 款第 1

目、第 2 目、第 2 款、第 3 款、第 5 款關於直轄市之規定

，並自 97 年 1月 1 日生效。另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4 條、

第 7 條修正行政院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會議紀錄五、會

議結論(二)略以「台北縣準用直轄市相關規定後之法定支

出，原由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支應之經費項目，以及法定須

由台北縣政府負擔之勞健農保保費及老農津貼等法定社福

支出，於準用後依法由台北縣自行負擔」。 

(二)本局依健保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4

條之 1規定，函請台北縣政府撥付應負擔之 97 年 1-3 月健

保費補助款計 20.81 億餘元在案，然查截至 97 年 3月底止

，該府尚撥付不足 18.84 億餘元，且該府對本局之行政處

分，皆提起訴願，聲明不服。 

(三)為解決台北縣政府健保費補助款撥付問題，本局業於 97

年 3 月 7 日代辦衛生署函陳報行政院協助解決。至於台北

縣政府所提訴願案，本局將研擬訴願答辯書送請衛生署審

議。 

 

 

 

 

 

 

 



健保財務指標 

(截至 97 年第 1 季) 

一、指標燈號 

 

 

 

 

二、現行健保財務狀況分析 

截至 97 年第 1 季依健保法規定，為帄衡保險財務而提列全

民健保安全準備已用罄，另歷年保險收支累計短絀數為

131.63 億元，已達到健保法第 67 條低於一個月保險給付總

額，應重行調整費率之規定 。 

 

 

項目 實績值 燈號 

財
務
狀
況 

保險費率 4.55% 

 

安全準備 0 

 

借款 600億元 

 

當
季
保
險
收
支
情
形 

保險收支餘絀-權責 -6.81億元 

 

  -- 保費收入 951.73億元 

 

  -- 保險給付 1,005.14億元 

 

  -- 呆帳 累計至本季 451.55億元 

 

  -- 資金運用損益  0.377億元   

 

  -- 其他收支 
其他金融保險收入 51.71億元                                   

其他金融保險成本 0.0024億元 

 


